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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1 号 

 

 

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6 年 1月 22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

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报告书》”）等文件,你公司拟以现金1.239 亿元购

买朱志忠持有的崇州二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崇州二院”）70%

的股权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

善： 

1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你公司已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向交易对方

支付诚意金1.1 亿元，占成交金额的89%。请补充披露在整体交易作

价仅1.239亿元的情况下，提前支付1.1亿元诚意金的原因、必要性、

上述做法是否符合商业惯例、是否涉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涉嫌变相

为其提供财务资助；补充披露如本次交易未成功，则双方约定的归还

诚意金并支付利息的约定的可执行性及上市公司是否已采取了保证

上述款项安全的措施等，并就可能存在的款项无法收回风险做提示。

请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事项及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进行核查并发表

专业意见。 

2、根据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》，

公司拟终止“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整体改造项目”，并将相关募

集资金变更为支付公司收购崇州二院 70%股权的对价。请在《报告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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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补充披露收购崇州二院的资金来源，并结合原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、市场需求等补充披露募集资金投向发生变更的具体原因及其合

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实公司已支付的 1.1 亿元诚意金的来源及是

否存在涉嫌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形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3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截至 2015 年 9月 30 日，崇州二院向崇州同

济糖尿病医院有限公司、崇州蜀州颈腰病医院有限公司、崇州怀远健

骨医院有限公司、崇州善祥老年病医院有限公司支付装修费、租金等

款项合计 778.65 万元，上述款项是崇州二院以朱志忠名义向上述医

院的出资，上述医院工商登记资料记载出资人为朱志忠，实际出资人

为崇州二院。为解决上述问题，朱志忠作出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

起 6 个月内完成对上述 4 家医院的账务清查，并将其作为名义出资人

持有的上述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崇州二院，同时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

记手续。请补充披露上述承诺是否可行，现有评估结果中是否已考虑

该因素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4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在成本法评估下，崇州二院存在减值情况，

主要原因是其长期股权投资减值，请补充披露其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

具体原因。 

5、请补充披露崇州二院根据收益法对未来年度的自由现金流量

做出的预测数据与历史经营数据差异较大的原因。请结合已有客户等

情况，补充披露公司董事、独立董事和财务顾问分别就相关收入、成

本等经营参数的可实现性、其他参数选取的合理性的分析，请评估机

构就评估涉及的主要参数做敏感性分析并予以补充披露，并请在“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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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风险提示”部分补充披露崇州二院评估增值率较高的风险。 

6、崇州二院的三家子公司及一家参股公司为非营利性机构，请

补充披露收购崇州二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利益，现有评估结果是否已

充分考虑上述情况。 

7、《报告书》披露，崇州二院 2013 年、2015 年 1-9 月营业外收

支净额分别占对应期间利润总额比例为 32%、47%，对崇州二院对应

期间净利润有较大影响，请补充分析崇州二院的持续经营能力，以及

现有评估结果是否已充分考虑上述情况。 

8、请补充披露崇州二院近三年股权转让的原因、作价依据及其

合理性，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9、为解决朱志忠对崇州二院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经你公司认

可，崇州二院已于2015 年 12 月 31 日进行会计处理，将朱志忠欠款

252.64 万元抵扣代付款项。请补充披露上述做法是否符合商业惯例

及会计处理政策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。 

10、《报告书》中披露本次交易存在“商誉减值风险”，对此请补

充披露本次交易产生的商誉金额，以及发生商誉减值对公司业绩的具

体影响。 

11、根据公司披露的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》，公司本

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标的包括崇州二院、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及一

家海外公司，截至公司披露《报告书》，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及海外

公司的收购正在推进，请补充披露停牌期间公司收购上述两家标的已

完成的具体工作、后续推进计划以及预计完成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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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6 年 2 月 5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2 月 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